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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联系方式确认书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临时管理人：

本单位确认，就本单位参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预重整案重整服务信托受托人选聘过程中，与临时管理

人具体对接和沟通工作、接收和发送文件的联系方式如下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通讯地址：

如联系方式发生变化，本单位将及时书面通知临时管理

人。

（参选机构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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